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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微
话题

【本期话题】

【下期话题】

城乡“同命同价”

河南省近日出台新规，
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
准，破解“同命不同价”难
题。据悉，相关意见施行后，
河南全省人身损害赔偿类民
事纠纷案件中涉及的残疾赔
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
生活费的计算均不再区分城
乡标准。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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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司法厅近日公布
了《广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
条例（送审修改稿）》，向社会
各界广泛征集意见。《条例》
提出，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
或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进入
公用电梯；禁止在住宅内以
及建筑物内的公共门厅、疏
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
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以
及为电动自行车或者蓄电池
充电。

（11月9日网易新闻）

众所周知，居民之所以
把电动自行车驶入电梯带上
楼，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
中既有小区物业“充电难”

“充电贵”等原因，也有电动
自行车“防盗设施不齐全”等
问题，这往往成了许多居民
把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电
梯上楼的理由。

因此，笔者以为，相关部
门在通过“立法”方式禁止电
动自行车进入电梯之外，还
需跟进必要的“配套服务”。
一方面，不妨在小区里多设
立几处“智能充电装置”，以
政府“补一点”，物管“贴一
点”，居民“出一点”的方式，
解决居民“充电贵”“充电难”
问题，方便居民充电。另一方
面，小区物业不妨通过“技
防”引入电动自行车进入电
梯阻止系统，避免电动自行

车随意进入电梯上楼。同
时，小区物业应在电动自行
车停车棚里安装防盗监控设
备，并安排专人值守巡查看
护，以避免居民的电动自行
车被偷盗现象的发生。

当然，还应跟进必要的
“处罚机制”。对屡劝不改，擅
自把电动自行车驶入电梯上
楼的行为，既要给予经济处
罚，又要给予刑事处罚，让其
付出经济代价和法律代价。
以此释放惩戒、震慑、教育、
预防功能，倒逼居民遵守法
律法规，自觉做到不把电动
自行车驶入电梯上楼，从而
从源头上遏制电动自行车燃
爆事故的发生。

电动车禁入电梯
仅有“立法”还不够

□廖卫芳

今年的“双 11”提前启
动，线上线下的商家都各展
其所长，为“买买买”造势。
从各种迹象看，今年“双11”
商家势必赚得盆满钵满，消
费者买得心满意足。

然而，近日各地都有市
民反映，一些商品存在包装
过度的问题，呼吁重视源头
垃圾减量。

如在化妆品、餐饮等领
域，都是过度包装的“重灾
区”。网购中，一盒化妆品包
了好几层；一餐外卖使用好
几个塑料袋；一根香蕉一个
袋，一个甜瓜包好几层等现
象也并不罕见。可见，“双
11”给“剁手党”带来消费快

感的同时，也带来了过度包
装、垃圾增量等环保问题，
而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

目前，对于包装可循环
使用问题，仍是行业“攻坚”
一大难题。据悉，我国快递
业每年消耗的纸类废弃物
超过 900 万吨、塑料废弃物
约 180 万吨，并呈快速增长
趋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
容忽视。虽然已出台一系列
标准，涉及快递封套、包装
袋、包装箱等诸多方面，但
快递垃圾“瘦身变绿”并不
理想。

去年，国家邮政局印发
《邮件快件绿色包装规范》，

强调邮件快件绿色包装坚持
标准化、减量化和可循环的
工作目标，对绿色包装给出
一系列具体要求，可视为“硬
标准”。但在执行过程中，仍
然存在落实不到位问题。

毫无疑问，绿色包装是
快递今后的大势所趋。对
此，商家必须自律遵规守法，
监管部门必须加大监管力
度，而消费者也要积极响应，
如此才能将治理过度包装纳
入绿色环保体系中。那么不
妨今年，让我们来一场“绿色
双11”，让绿色包装的“硬标
准”变为“硬约束”，共同助力
双11“绿”起来，为生态文明
建设贡献力量。

让我们来一场“绿色双11”
□刘天放

一款网红美白牙膏在某
短视频平台上火了，各路带
货主播极力宣传推荐。有

“打假测评”类博主却对其功
效产生了质疑，发布的“打
假”视频获得20余万点赞。
为此，该牙膏的生产商将博
主和短视频平台一起告上法
庭索赔10万元。近日，北京
互联网法院一审驳回涉案牙
膏生产商的全部诉讼请求。
（11月9日《北京青年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十五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对
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
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九条规
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
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

公示信用评价规则，为消费
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
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
途径。如今，随着短视频平
台的火爆，一些网络博主在
平台发布的带有测评性质、
评论性质的文字或视频，也
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
一种方式。

当然，消费者行使监督
权是有边界的，不能歪曲事
实、故意诋毁，损害商业信
誉、商品声誉。在本案中，博
主的涉案行为并未超出对经
营者服务进行评价的必要限
度，不具有侮辱或者诽谤涉
案产品生产商的主观意图，
成为法院驳回厂家索赔的重
要依据。

在本案中，涉案牙膏外

包装上印有三张牙部对比图，
暗示其具有美白牙齿功效。
同时，在网店宣传页面中，产
品名称包含“一刷白”“一刷即
白”，并将牙齿对比图以宣传
视频形式播放。这些宣传行
为显然故意夸大了产品功效，
涉嫌虚假广告。博主对此提
出质疑，“靠牙膏去美白牙齿，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谓有
理有据，正当合法。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
克风。对于消费者来说，充分
行使“打假测评”的权利，有助
于形成监督合力，有效遏制虚
假宣传、过度营销、货不对板
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对
于经营者来说，要习惯于被监
督，对于质疑声音少些闻过则
怒，多些反躬自省。

合理的“打假测评”是消费者权利
□张淳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始终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
向、新闻志向、工作取向，以
炽热的情感、真切的笔触记
录伟大时代，以永恒的初心、
创新的激情推动媒体融合发
展，广大新闻工作者必将创
造新的业绩，收获新的光荣。

——人民日报：《敲响激
昂的奋进鼓点》

在这个多元的时代，纸
质书与有声书完全可以并
存。它们各自满足了有不同
阅读需求的人群。事实上，听
书的人肯定也会读纸质书，而
习惯读纸质书的人，在合适的
场景下，也会选择听书。只要
能满足个体的信息摄取需求，
那就是一本好“书”。

——光明日报：《听有声
书算阅读吗》

“设圈”定制乱象
7万元一幅画、50万

元一个人偶娃娃……在
“二次元”的世界里，如此
高价格的“定制产品”，已
成一些年轻人甚至未成
年人争相追逐的对象。
记者调查发现，在年轻人
中风靡的“设圈”“绘圈”

“娃圈”，“名人效应”“逐
利冲动”和“饥饿营销”等
套路交织，天价商品吸引
了一些人冲动消费、盲目
消费甚至借贷消费。
(11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

@晚秋 自然人的人身
权利遭受侵害，给予受害人公
正、及时的损害赔偿救济，是
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方面。

@洪钟大吕“同命不
同价”长期以来一直是人民
法院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案件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弊端显而易见。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生命和身体没有

“贵贱”之分。

蹭热点被罚

宣传旗下凉茶有“居家预
防新冠”作用，上市公司香雪
制药领到大罚单。今年6月7
日至6月10日，香雪医药在
自营微信小程序上发布了相
关广告内容。广州市黄埔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香雪医
药违反了相关广告法，责令其
停止发布广告并罚款30万
元。对此，你怎么看？

面对“7万元一幅画、
50万元一个人偶娃娃”等

“设圈”定制乱象，亟待职
能部门加强监管，必要时
设置未成年人交易金额门
槛等，尤其对涉嫌诱骗未
成年盲目消费、借贷消费
行为更应依法打击，切实
维护好未成年人的消费权
益。同时，学校和家庭也
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年
轻人、未成年人培养健康
有趣的爱好，并理性消费，
不给不良商家可乘之机。

有信者，行天下。市
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唯
有诚信经营，方能行稳致
远。尤其面对艺术品市
场充斥着真假难辨、艺术
价值难以鉴别，甚至存在
炒作、哄抬价格等乱象
时，更需要加强行业自
律。否则，就可能遭到广
大消费者用脚投票，最终
得不偿失。

应依法打击
□刘纯银

“设圈”定制商品，是
新兴消费行业，做的是

“二次元”世界的生意，但
也要遵循现实交易法。
对于“设圈”定制商品乱
象，就亟待予以遏制。

对此，需要相关部门
能够加强监管，针对“设
圈”定制商品的交易特
征，出台相应的规范标
准，规范行业健康发展。
另外，还要防范商家诱导
未成年人消费，比如要设
置未成年人交易金额门
槛等;对诱导未成年人消
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
商家，要能依法依规加大
惩治力度。同时，家长、
学校也要引导未成年人
理性消费，对于各种“虚
拟消费”，要慎重买单。

亟待予以遏制
□戴先任


